核能研究所執行原能會職權交辦計畫建請協助解決事項(1070630)
	事由
	目前執行方式
	建議解決方案

	職權交辦計畫，須依計畫書編列內容執行，惟執行時因實際需要變更或流用，常受限變更彈性及流用比例。
	1. 目前設備費流入、流出需報原能會同意。
2. 業務費各分項項目，若超過計畫書原編金額須簽准後辦理。
3. 若超過比例過大或非原編列項目如:委辦費等超過原編比例過大，須報會辦理計畫變更。
	核研所改善措施:
將依各分項計畫需求，核實編列計畫書。
建請原能會協助:
· 經常門範圍內除委辦費外，不限制比例，同意可比照單位預算規定勻支方式處理。
· 委辦費超過50%以上需報會辦理計畫變更，未逾50%者，同意授權本所簽准後辦理。 
· 經費支用項目金額調整，請循機關行政程序辦理，若屬重大性再辦理計畫變更。

	職權交辦計畫採購設備，財產歸屬原能會，計畫執行完成，部分設備無法移撥回本所。
另因財產歸屬原能會因財產帳列問題，無法以分攤方式，與本所預算共同採購同一設備。
	1. 代辦計畫設備歸屬原能會，本所係代管財產。
2. 年度計畫執行完成，原能會視需要，將設備移撥本所。(非全部代管財產)
3. 就本所同仁而言，計畫係賡續進行，若設備無法獲得移撥，需重新採購，增加行政程序。
4. 因財產帳列問題，以共有方式列帳保管，行政程序繁瑣，目前執行標檢局委辦計畫及原能會職權交辦計畫，均要求單一設備需以單一經費來源支應。
	建請原能會協助:
建議比照科技部補助計畫，採購之設備全數歸屬計畫執行單位。
· 職權交辦計畫屬委辦費性質，採購之設備依規定屬於原能會所有，計畫執行完畢視性質依國有財產法規定辦理撥用事宜。

	執行職權交辦計畫同仁之行政物品，如:飲水機、冷氣、辦公桌椅等及房舍零星維修如:燈管、實驗室整修等，無法以職權交辦計畫經費支應。
	行政類物品採購及房舍維修等，屬計畫執行間接費用，因非屬計畫直接相關，目前係以本所自有經費支應，缺乏經費支用彈性。
	建請原能會協助:
108年核研所經費大幅降低，請同意於計畫書內編列行政物品及房舍維修等經費予以支應。
· 房舍維修請編列預算辦理;行政物品等應由機關經費支應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

核能研究所執行原能會職權交辦計畫需協助解決各單位事項(1080304)
	事由
	目前執行方式
	建議解決方案

	計畫書編列應核實，並符合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」規定。
	107年度之計畫書已依執行內容調整計畫書編列內容及項目。
108年度將依107年度計畫書編列方式調整編列。
	108年度將依107年度計畫書編列方式調整編列。

	職權交辦計畫購置核管技支同仁之個人電腦。
	1. 計畫書編列資訊設備，由採購同仁於採購申請時於採購申請書敘明與計畫相關性後購置。
2. 因個人電腦汰換與職權交辦計畫之直接關聯性有待釐清，且計畫書編列不明確有執行上之疑義。
	1. 計畫書上明列設備預定採購項目，依計畫需求辦理。
2. 因計畫涉及多個功能組，無法明列預定採購資訊設備之項目、數量，目前以備註(不含一般行政事務用桌上型個人電腦)方式說明。

	出差事由應敘明與計畫關聯性，非與計畫相關之出差費不得與該計畫核支。
	1. 出差同仁以本所電子差勤系統辦理差假申請及差旅費核支，因係電子化方式，同仁簡化填寫無法了解與計畫之關聯性。
2. 審核時退請同仁補充與計畫之關聯性。
	1. 辦理說明會，請各組同仁務必依計畫執行。
2. 請同仁於出差申請單敘明出差事由與計畫關聯性執行。


	執行職權交辦計畫同仁之行政物品，如:飲水機、冷氣、辦公桌椅等及房舍零星維修如:燈管、實驗室整修等，無法以職權交辦計畫經費支應。
	行政類物品採購及房舍維修等，屬計畫執行間接費用，因非屬計畫直接相關，目前係以本所自有經費支應。
	辦理說明會，讓各組同仁清楚執行方式，避免多次公文往返，以增進行政效率。




